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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31       证券简称：穗恒运 A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—033 

债券代码：112225        债券简称：14 恒运 01  

债券代码：112251        债券简称：15 恒运债 

 

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恒运清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投

资广佛肇(怀集)经济合作区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

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

司广州恒运清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广佛肇(怀集)经济合作区集

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的议案》。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恒运清洁

技术投资有限公司（原广州恒翔环保实业有限公司）投资广佛肇(怀

集)经济合作区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(简称广佛肇经合区集中供热

项目)，前期投资总额不超过 2980万元。并依法成立项目公司，负责

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，为广州恒运

清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%的全资子公司。 

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代表公司董事会，代表本公司根据法律、规定及

与地方政府的约定按照程序办理本次项目有关事宜。 

公司本次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，未构成关联交易，未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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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已经按

程序完成了向广州开发区国资局报备，并取得了同意备案的批复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本次投资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恒运清洁技术投资有限

公司，无其它投资主体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资方式：广州恒运清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（或

银行借款）出资。 

2、标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项目名称：广佛肇(怀集)经济合作区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

目 

（2）项目地点：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广佛肇经济合作区 B 区 

（3）项目服务范围：满足广佛肇(怀集)经济合作区 B 区企业用

汽需求。 

（4）设立项目公司 

公司名称：怀集恒运能源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登记机关核准为

准）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0 万元（注册资本金一次性缴交，后续将

根据工程建设实际需要，分期、分批增加注册资本，并严格按照相关

规定履行审批程序）。 

经营范围：电力、热力生产和销售；新能源投资、开发建设和运

营；冷冻水销售；电力、热力设备的安装、维护，热力技术的咨询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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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；热力仪器仪表的修理、检测、校正、调试；物业租赁（具体以

登记机关核准为准）。 

（5）项目拟建规模：该项目静态总投资 31178 万元(其中，一期

工程投资为 14998 万元，拟视热负荷情况分步建设 1×15t/h+2×

35t/h+1×3MW 背压机，二期工程投资为 16180 万元，拟建设 2×

75t/h+1×15MW 抽背机，留有再扩建可能性)。该项目滚动发展，前

期投资不超过 2980 万，建设 1*15t/h 及管网，其中 2000 万元为项目

公司注册资本，另外资金企业自筹。后续投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一

事一议原则另行履行决策程序。 

（6）建设年限： 

一期工程计划总工期为 17 个月，主要分为前期准备、施工安装

调试两个阶段，计划工期分别为 5个月和 12个月。一期工程计划 2018

年 8 月开工，2019年 6 月试生产，2019 年 12月正式投产。二期工程

计划 2023 年开工，2024 年投产(将根据园区热负荷市场需求进行调

整)。具体建设时间以项目落地时间为准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投资尚未签署交易协议，公司经营班子将根据公司第八届董

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授权办理此次投资的相关工作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目的 

广佛肇(怀集)经济合作区集中供热项目符合公司“1+X”发展战

略，属于公司的战略性布局项目，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电力和热力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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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。 

（二）存在风险 

1、政策性风险 

（1）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前置条件是工业园区的规划环评获得

批准，具体以政府部门批复工业园区的规划环评为准。 

（2）能耗超过 5000t/a 标煤的项目节能评估由广东省发改委负

责组织评审，与广东省的能源政策、肇庆市的节能工作和能源政策息

息相关，具体以每年的能源政策为准。 

2、行业性风险 

（1）目前入园企业主要以民营和私营企业居多，其经济实力与

大型国企相比较差，受市场环境因素变化影响较大，个别可能存在企

业生命周期不长的可能性。 

（2）园区最大热用户星湖科技虽然搬迁意向明显，但到目前尚

未最终确定。如其搬迁失败，对集中供热一期负荷量影响不大，但对

中、长期的发展规划方向影响较大。 

（3）食品和集中供热企业位于园区的起步区，入园企业均为新

建企业，在建成投产后有一个生产设备调试、试产、正式投产过程。

此期间负荷量、用热时间等都不稳定，因而与预期的负荷量和用热时

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。 

（4）不同入园企业受到建设进度、周期等因素影响，其投产时

间不统一，会导致某个时期或时间段供热负荷过低，可能造成供热机

组能耗过度消耗，或超低负荷时无法运行的现象(循环流化床锅炉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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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最低负荷为 40%)。 

（5）有些企业需求供热时间较前，因项目建设到投产需要一定

的时间，对建设过度期供热需求无法满足时，会影响热用户生产计划

和信心。 

（6）新的工业园区前期增量热负荷难于精准把握，前期以布局

的方式投入。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广佛肇(怀集)经济合作区集中供热项目将为公司热电联产项目

走出去做大做强主业开创新局面，有利于形成新的利润来源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。 

 

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     




